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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3370 号

申请人：付梦梦，女，汉族，2001年3月6日出生，住址：河

南省社旗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天姿医学美容门诊部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31、33、39、41号首层及贰层自编06号商铺。

法定代表人：罗伟，该单位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唐祺淞，男，该单位运营总监。

申请人付梦梦与被申请人广州市天姿医学美容门诊部有限

公司关于二倍工资差额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

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付梦梦与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罗

伟、委托代理人唐祺淞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裁决被申请人和申请人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2024 年

5 月 8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3 月

22 日至 2024 年 5 月 8 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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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辞退的赔偿金 6000 元；

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8 日工

资差额 1380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

2024 年 4 月 30 日工作日加班费 431 元；六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周六日加班费 718 元；

七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8 日扣

除的旷工费 288 元；八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4 月 1 日

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扣除的绩效 2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我单位 2024 年 3 月 22

日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我单位入职须知明文

规定新员工入职 7 天必须签订劳动合同，如拒签或其他原因导致

不能签订劳动合同，我单位有权不承认劳动关系，且后果由本人

负责，申请人到岗后以各种理由拒签一切文书，有多位同事作证，

与申请人同日入职的汪某有签订劳动合同及所有文书，故申请人

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不在我单位，我单位理应不能承担责任，

且申请人入职岗位为销售部门的客服，其薪资组成为基本工资

2300元+绩效工资 900元+加班补贴 300元+社保补贴 1500 元+业

绩提成；三、申请人在职期间严重违反我单位相关制度，经常迟

到、不打卡，18 次未提交工作总结和汇报，每天工作任务回访

客户数量不达标，辱骂客户被客户投诉，多次被同事投诉，工作

时间工作手机经常处于关闭状态，严重影响我单位正常经营和客

户满意度，导致客户无法正常预约，试用期一个多月从未完成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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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业绩，严重不称职，并在抖音上发布歪曲事实的多条视频，恶

意诽谤、污蔑、抹黑我单位，其中一条视频转发达 6.9 万、点赞

达 5.6 万、评论 1.3 万，严重影响我单位商誉，导致我单位不敢

邀约顾客来正常消费，各大网络运营平台只能关闭，对我单位正

常经营造成严重经济损失，同时还在同行兼职、涉嫌盗取我单位

资源，我单位因申请人在职期间违反相关制度并给我单位造成严

重经济和商誉损失的种种恶劣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无需支付经

济补偿；四、申请人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5 月 8 日的工资

不存在其所述 1380 元差额，其 4 月共迟到 19 分钟，扣 95 元，

累计迟到 5 次，扣绩效 200 元，业绩未达标扣除当月绩效 500

元，5 月迟到 5 分钟，扣款 25 元，未打卡 1 次，扣 10 元，旷工

半天，扣款 288.47 元；五、我单位规定加班须由单位安排通知，

并填写加班申请，有个别员工利用我单位网络和舒适环境，做与

工作无关之事，不能以下班打卡时间计算加班，特殊情况需要加

班开会的，薪资里已包含每月 300 元加班补贴，且客服部属销售

部门，多劳多得有提成；六、我单位属医疗服务行业，周六日有

正常排班休息，入职时已约定清楚，申请人认可我单位行业属性，

自愿接受轮班排休，且工资架构里有综合补贴；七、申请人 2024

年 5 月 1 日排班是休上，因兼职未能到岗，旷工半天是事实，需

自动自觉遵守我单位管理制度；八、申请人在试用期间无视我单

位管理制度，一个月迟到达 5 次之多，根据我单位规定应扣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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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 元，且每天出勤都有公示、提醒和警示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均确认：申请人

2024 年 3 月 22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任客服，每周工作 6 天，休息

日不固定，需要通过企业微信打卡考勤；2024 年 5 月 9 日，被

申请人在企业微信发布《通告》，载明申请人在试用期间存在违

反企业管理制度及员工手册等行为，不符合被申请人的用人标

准，决定予以辞退，即日起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；申请人最

后工作日为 2024 年 5 月 8 日。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打卡记录、

工资表、工资转账记录、企业微信聊天记录、《通告》等证据为

证。申请人表示其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的目的是主张其仲裁请求。

本委认为，申、被双方对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2024 年 5 月 8

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之事实不持异议，且提供了相关证据予以证

明，故本委确认双方自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2024 年 5 月 8 日存

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8 日期间的工资差额、扣

除的 288 元旷工费和 200 元绩效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均确认：申

请人所属岗位存在早、晚轮班制，早班上、下班打卡时间分别为

9 点、18 点 30 分，其中 12:00 至 13:30 分午休，晚班上、下班

打卡时间分别为 14 点、21 点 30 分，其间有 0.5 小时用餐时间；

申请人实际执行的薪资标准为基础工资 2300 元+综合补贴 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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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+社保补贴 1500 元+绩效工资 500 元+岗位津贴 400 元，4 月业

绩目标 12 万元，未完成则扣除绩效工资；申请人 2024 年 4 月业

绩未达标；申请人 2024 年 4 月迟到 5 次，共计 19 分钟，2024

年 5 月迟到 1 次，5 分钟；被申请人已向申请人发放 2024 年 4

月及 5 月工资共计 6004.14 元。申请人主张：入职时双方约定其

每月劳动报酬为保底薪资 5000 元+业绩提成+奖金（不固定），

被申请人未在入职时告知其每月有12万元的80%这一业绩要求；

其 2024 年 4月和 5月均不存在旷工。被申请人主张：申请人 2024

年 4 月累计迟到 5 次，按规定扣除 200 元绩效，业绩不达标不发

放 500 元绩效工资；申请人 2024 年 5 月 1 日旷工，扣除旷工费

288 元。申请人提供了企业微信聊天记录、打卡记录和工资表拟

证明其主张。其中，企业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2024 年 3 月 19 日

“人事杨某”向申请人发消息：“最低都有 5000+提成”“而且

我们公司也有保底薪资 5000，基本上你保障是没有问题，提成

全部都是另算的”，2024 年 5 月 1 日 13:33“人事杨某”向申请

人发消息：“梦梦，你今天休上，1:30 上班”，申请人回复：

“我这会赶不回去，还在佛山”，对方回复：“那你今天休全天，

下午赶回来开会”，申请人回复“嗯”，当日 18:45“人事杨某”

向申请人发消息：“梦梦你到了吗，否则算旷工处理的”，申请

人回复：“你在开玩笑吗？我休息的时候让我去加班开会，不去

就旷工？”对方回复：“你今天排班是休上，全部都有公示出来”，

申请人回复：“所以加班怎么算加班费”，对方回复：“你说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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赶不回来，算你这边休全天”；打卡记录显示，申请人 5 月 1

日的打卡规则为“休息”；工资表显示，申请人 2024 年 4 月基

本工资 2300 元、绩效工资 900 元、加班补贴 300 元、社保补贴

1500 元、业务提成 514.14 元、休假补贴 100 元，迟到 19 分钟

扣除95元、迟到扣绩效 200元、扣业绩绩效 500元，实发 4819.14

元，申请人 2024 年 5 月基本工资 2300 元、绩效工资 900 元、综

合补贴 300 元、社保补贴 1500 元、业务提成 66.21 元、旷工 0.5

天扣除 288.47 元、迟到 5 分钟扣除 25 元、忘打卡 1 次扣除 10

元、缺勤 18.5 天扣除 3557.74 元，实发 1185 元。被申请人对上

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。被申请人提供了经申请人签名的

《2024 年 4 月营销目标规划》《新员工入职须知》拟证明其单

位主张。其中，《2024 年 4 月营销目标规划》载申请人该月业

绩目标为 12 万元，完成 80%业绩目标算达标，未达标扣绩效 500

元；《新员工入职须知》载“一个月累计迟到不能超过 5 次，除

迟到一分钟罚款 2 元之外，基层员工乐捐 200 元，中高层乐捐

500 元。”申请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。本委认为，第

一，申请人系 2024 年 3 月 22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虽然“人事杨某”

在此之前曾告知申请人保底薪资 5000，但该沟通系入职前的初

商，申、被双方均确认申请人入职后实际执行的薪资标准为“基

础工资2300元+综合补贴300元+社保补贴1500元+绩效工资500

元+岗位津贴 400 元”，且申请人并未对此提出异议，该标准系

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后约定及实际履行的薪资标准，应以此作为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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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的计薪依据。第二，申请人签署的《新员工入职须知》虽载

明一个月累计迟到5次须乐捐200元，但用人单位强迫劳动者“乐

捐”的规定缺乏法律依据且排除了劳动者的权利，不具有合法约

束力，被申请人据此扣除申请人 2024 年 4 月工资 200 元于法无

据，本委对此不予采纳；双方均确认真实性的打卡记录显示申请

人 2024 年 5 月 1 日“休息”，“人事杨某”与申请人的聊天记

录也印证了被申请人确认申请人该日休息，且该日系法定休假

日，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该日旷工并扣除申请人 2024 年 5 月工

资 288 元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对此不予采纳；被申请人

未提供忘打卡 1 次应扣除 10 元工资的合法依据，故本委对该项

扣款不予采纳。第三，申请人执行的薪资结构中包含 500 元绩效

工资，该收入项应当与申请人的工作业绩和成效挂钩，且申请人

也签署了《2024 年 4 月营销目标规划》，表明其对业绩不达标

则无法享有 500 元绩效的约定知悉并认可，故被申请人在申请人

2024 年 4 月业绩不达标的情况下不向其发放 500 元绩效符合该

项收入的性质和双方的约定，本委对此予以采纳。第四，因申请

人实行早、晚轮班制，本委综合两班工作时长核定申请人日均工

作时长为 7.5 小时[（8 小时/天+7 小时/天）÷2]，并据此计算

申请人时薪为20.17元[4500元（基础工资2300元+综合补贴300

元+社保补贴 1500 元+岗位津贴 400 元）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

÷7.5 小时]。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

结合申请人的工作和出勤时间，被申请人应当支付申请人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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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4 月工资 5107.75 元（4500 元+514.14 元+100 元-20.17 元/

小时÷60 分钟×19 分钟）、2024 年 5 月工资 1274.61 元[4500

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(6 天+1 天×200%）+66.21 元

-20.17 元/小时÷60 分钟×5 分钟]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4 年

4 月 1 日至 5 月 8 日期间的工资差额 378.22 元（5107.75 元

+1274.61 元-6004.14 元），上述差额已包括申请人主张的被申

请人从其 2024 年 4月工资中扣除的 200元绩效及从其 2024 年 5

月工资中扣除的 288 元旷工费，申请人主张超出上述差额部分，

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的加班费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：其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不存在休息

日加班，但存在工作日延时加班，其考勤记录中下班打卡时间超

过约定下班时间的均为工作日延时加班，双方没有约定加班工资

的支付标准，被申请人亦未支付其加班工资。被申请人主张：其

单位明确规定加班必须申请或经审批，且其单位是服务行业，薪

资结构中已包含加班补贴，双方约定加班按 10 元/小时进行补

贴。申请人提供了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和打卡记录拟证明其主张，

其中，企业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，2024 年 4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在

“天姿大家庭（32）”群中发消息：“@所有人 今晚 18:00 一楼

大厅全院会议，请大家准时，不接受请假和缺席，感谢大家配合”，

2024 年 4 月 26 日 19:39，被申请人在“4.25-28 专场《天姿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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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（35）”群里发消息：“大家先开会，早点休息，明天又是

辛苦忙碌的一天”；打卡记录显示申请人 2024 年 4 月 12 日打卡

规则为“未排班”，2024 年 4 月 26 日打卡规则为“行政早班”，

正常的上、下班时间分别为 9:00 及 18:30，申请人上、下班打

卡时间分别 9:01 及 20:21。被申请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

确认。本委认为，第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

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

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用人单

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，应当支付劳动者不低于工资

150%的工资报酬；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，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

承担举证责任。现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能且仅能证明其 2024 年 4

月 26 日系出于被申请人的安排延迟下班，故本委根据申请人的

打卡时间认定申请人该日加班 111 分钟。申请人主张其他迟于正

常下班时间的打卡时间代表其加班，因其未能举证证明延迟下班

系出于被申请人的安排或具有必要性与客观性，应当承担举证不

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对此不予采纳。第二，被申请人虽主张双方

约定加班按 10 元/小时进行补贴，但并未举证证明上述约定的存

在，本委对此不予采纳。综上，本委认定申请人正常工作时间的

固定薪资 4500 元/月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，并以此核定被申请

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4 月 26 日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

55.97 元（20.17 元/小时÷60 分钟×111 分钟×150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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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问题。被申请人主张：

其单位系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第 1、

2、3 款的规定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。经查，被申请人辞退申

请人的《通告》载明，申请人在试用期间“工作中存在违反企业

管理制度及员工手册等行为，并给公司造成不良的影响，不符合

公司用人标准，经公司决定，对该员工予以辞退处理”，具体表

现为“不尊重企业，损坏企业声誉，对企业进行侮辱谩骂，诅咒；

回访客户时对客户进行辱骂；未经公司允许，私自偷拍公司电脑

资料，涉嫌盗窃公司资源，损害公司利益；不尊重企业考勤管理

制度，上班经常迟到，不按照排班表进行出勤，旷工，出现联系

不上行政报警找人情况；不尊重企业日常行为规章制度管理，上

班期间经常干工作无关事情，打私人电话，吃零食，玩手机等，

屡教不改；不服从客服岗位管理制度，经常不参加夕会，不服从

公司管理安排，拒不执行该岗位绩效考核，对团队建设造成非常

恶劣影响；不服从行政日常工作管理安排，经常不提交每日工作

总结；不尊重上级管理，对领导进行人身攻击，有损企业形象；

每天日常工作不认真完成，客服岗位要求的回访没有达标；入职

时规定的业绩考核目标，没有按照规定完成，还恶语相向，强词

夺理；办理入职不尊重企业管理，不遵守企业规则，有意拒签劳

动合同，给企业制造风险；上班期间消极负面情绪严重，严重影

响团队状态”；申请人 2024 年 3 月工资为 1683.22 元。被申请

人提供了经申请人签名的《入职承诺书》、2024 年 4 月 13 日无

法联系申请人的微信聊天记录、《天姿客服每日日常具体工作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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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员工手册》、报警回执等证据拟证明其单位主张。其中《入职

承诺书》载明申请人作出包括“公司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我已学

习和明确”“自觉维护公司荣誉”“保证不散播不利于公司的言

论，更不做中上公司的事，自觉维护公司声誉”等承诺。申请人

对《天姿客服每日日常具体工作》《员工手册》的真实性不予确

认，对上述其余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

释〔2020〕26 号）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对其辞退申

请人的决定负举证责任。现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系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第 1、2、3 款的规定与申请人

解除劳动合同，但既未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录用条件及申请人不

符合录用条件的事实，也未举证证明哪些情形属于严重违反其单

位规章制度及申请人存在严重违反其单位规章制度的事实，亦未

举证证明申请人存在严重失职，营私舞弊，给其单位造成重大损

害的情形，应当根据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认定被申

请人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七条、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

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5108.71 元[（1683.22

元÷0.32 个月+5107.75 元+55.97 元+1274.61 元÷0.26 个月）

÷3 个月×0.5 个月×2 倍]。

五、关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申、

被双方均确认：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；被申请人主张申请

人多次拒签劳动合同，其他员工都有签订劳动合同。本委认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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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拒绝签订劳动合同，但并未举证证明，且

即便申请人不与被申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其单位亦未行使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六条赋予用人单位的

权利，由此造成的后果应由被申请人承担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

条例》第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加倍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4 月

22日至 2024 年 5月 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工资 2823.73 元

[（5107.75 元+55.97 元）×0.3 个月+1274.61 元]。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其2024年 3月 22日至 2024年 4月 21日期间未订

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五十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七

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七条，《广东省

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二十五条，并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

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 号）

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4 年 3 月 22 日至 2024 年

5 月 8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付申

请人 2024 年 4 月 22 日至 2024 年 5 月 8 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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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资 2823.73 元；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5108.71 元；

四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4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8 日期间的工资差额 378.22 元；

五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4 年 3 月 22 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期间的加班工资 55.97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

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到本仲裁

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。一

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

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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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马煜逵

二○二四年七月二十六日

书 记 员 林伟仙


